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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17/2014 號 (4.3.2014) 

 

 

委任代表出任「第五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」委員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考慮委任黃錦超副主席為黃大仙區議會代

表，出任「第五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」委員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. 第五屆全港運動會籌備委員會 (籌委會 )主席致函黃大仙區議

會主席，邀請黃大仙區議會提名一位區議員代表，出任第五屆港運會

籌委會委員，詳情載於附件。  

 

3. 秘書處已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日將有關信件轉發給議員參

閱，並邀請議員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或之前將提名交回秘書處

跟進。若獲提名的議員多於一位，秘書處便會安排於二零一四年三月

四日舉行的第十五次黃大仙區議會會議上進行投票表決。籌委會亦已

同意黃大仙區議會可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四日大會後回覆。  

 

 

獲提名的議員  

 

4.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，秘書處只收到一份有效提

名，獲提名的議員為黃錦超副主席，由李德康主席提名、陳曼琪議員

和議。由於只有一位議員獲提名，議員可考慮委任黃錦超副主席為黃

大仙區議會代表，出任籌委會委員。  

 

 

文件提交  

 

5. 本文件將提交黃大仙區議會二零一四年三月四日的第十五次

會議，供議員考慮。  

 

 

 

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       檔案編號︰HAD WTSDC 13-45/5/2 

二零一四年二月  










